
超长期特别国债
一、内涵

超长期限：一般来说，中国长期国债的期限在 10 年及以上，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期限原

则上高于 10 年，像 30 50 年的期限覆盖了 2030、2035 年、2049 年等关键时间节点，能为

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的重大项目和工程提供长期资金。

特定用途：是为特定目标在特定时期阶段性发行的国债，资金专款专用。2024 年开始发行

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为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重大项目建设资金问题，专项用

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涉及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

政府信用背书：由中央政府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是中央政府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

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具有风险低、流通性强、免征利息所得

税等优点，是较理想的投资品。

二、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工具：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国家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筹集资金，

增加财政支出，刺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优化资源配置：引导资源流向国家重点支持的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促进经济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

缓解财政压力与优化债务结构：缓解地方财政在重大项目投资方面的资金约束，优化中央和

地方的债务结构，降低整体债务风险，摊薄付息压力。

履行政府经济职能：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是政府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职能的体现，通

过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我国政府能进

行科学的宏观调控。

彰显制度优势：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政府把人民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发挥全国一盘棋、调动地方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现。

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基于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重大项目建设资金问题等实际出发，

做到了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挥政府宏观调控

作用，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相协调，把尊重经济运行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整体与部分辩证关系：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战略

全局作出的决策，从整体出发统筹考虑国家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同时，其重点支持的领域

是国家发展的关键部分，对推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